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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河南莫小仙食品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姜艳艳、郭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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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米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方便米饭的分类、要求、检验规则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自制或外购的方便米包为主要原料，辅以或不辅以自制或外购配料包

【方便菜肴包（熟肉制品包、蔬菜类制品包、食用菌制品包）、调味品包(固态复合调味料、

半固态复合调味料、液态复合调味料中的一种或几种)、包装饮用水包中的一种或几种】、

外购调味包（豆制品包、蛋制品包、动物性水产制品包、即食藻类制品包、熟制坚果及籽

类制品包、腌腊肉制品包中的一种或几种），再配以或不配以加热包，经组合包装而成的

方便米饭。 

2 要求 

2.1 原辅料要求 

2.1.1 方便米包应符合Q/SJSP 0001S（见附录B）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Q/MXX 0002S的

规定。 

2.1.2 熟肉制品包应符合GB 2726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Q/MXX 0008S 的规定。 

2.1.3 蔬菜制品包应符合QB/T 5471或GB 2714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Q/MXX 0011S的规定。 

2.1.4 食用菌制品包应符合GB 7096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Q/MXX 0005S的规定。 

2.1.5 豆制品包应符合GB 2712的规定。 

2.1.6 蛋制品包应符合GB 2749的规定。 

2.1.7 动物性水产制品包应符合GB 10136的规定。 

2.1.8 即食藻类制品包应符合GB 19643的规定。 

2.1.9 熟制坚果及籽类制品包应符合GB 19300的规定。 

2.1.10 半固态复合调味料应符合GB 31644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Q/MXX 0003S的规定。 

2.1.11 液态复合调味料应符合GB 31644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Q/MXX 0004S的规定。 

2.1.12 固态复合调味料应符合GB 31644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Q/MXX 0001S的规定。 

2.1.13 包装饮用水应符合GB 19298或本企业的企业标准Q/MXX 0007S的规定。 

2.1.14 腌腊肉制品包应符合GB 2730的规定。 

2.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性状 具有产品应有的性状 将各物料包充分混合均匀后，取适量样品 

置于洁净白瓷盘或其他无色洁净容器中,在

自然光下观察其色泽、性状与杂质，嗅其气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气味 、滋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气、滋味，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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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味。 

2.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水分a，g/100g                             ≤ 16.0（自制产品） 

15（外购产品） 

GB 5009.3 

酸价b（以脂肪计）（KOH）， mg/g         ≤ 5.0 GB 5009.229 

过氧化值
b
（以脂肪计）， g/100g          ≤ 0.5（腌腊肉制品包） 

0.25（其他） 

GB 5009.227 

食用盐（以 NaCl 计）， g/100g              ≤ 58（固态复合调味料） 

25（半固态复合调味料、液态复合调味料） 

GB 5009.44 

*铅(以 Pb 计)， mg/kg                     ≤ 0.18（未附料包产品） 

0.4（附料包产品） 

GB 5009.12 

注： *铅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 的规定。 

a：指标仅适用于方便米包； 

b：仅适用于油炸产品、半固态复合调味料包、熟制坚果及籽类制品包的检测；酸价不适用于使用发酵型配料和酸性

配料的产品及腌腊肉制品包； 

其中铅指标的检验：附配料包的产品将方便米包和配料包混合后进行检测，未附配料包产品只对方便米包进行检测。 

2.4 微生物限量 

2.4.1 方便米包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
4
 10

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
2
 10

3
 GB 4789.10 

a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GB 4789.1执行。 

2.4.2熟肉制品包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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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m M 

菌落总数， CFU/g 5 2 10
4
 10

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
2
 10

3
 GB 4789.10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25g 5 0 0 - GB 4789.30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b
，/25g 5 0 0 - GB 4789.6 

a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 4789.1 执行； 

b适用于使用牛肉类原料的熟肉制品包； 

熟肉制品包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3 蔬菜制品包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b
，CFU/g 5 2 10

4
 10

5
 GB 4789.2 

大肠菌群
d
，CFU/g 5 2 10 10

3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
2
 10

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 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b不适用于使用豆瓣酱、甜面酱、黄豆酱、酱腌菜（泡酸菜、泡生姜、泡辣椒、盐白菜、盐水竹笋、泡青菜、泡萝卜、泡

大蒜、泡豇豆、芽菜）且无杀菌的产品。 

d不适用于非灭菌发酵型产品。 

蔬菜制品包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 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4 食用菌制品包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 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 ，单独判定 。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食用菌制品包按其主要原料的类别判定(主要原料是指除水外， 单一原料类别添加量之和占比最高)。 

2.4.5 包装饮用水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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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m M 

大肠菌群，CFU/mL 5 0 0 - GB 4789.3 

铜绿假单胞菌，CFU/250mL 5 0 0 - GB 8538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2.4.6即食豆制品包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3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2.4.7蛋制品包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
4
 10

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
2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 ，单独判定 。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2.4.8动物性水产制品包应符合表10的规定。 

表10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2.4.9 即食藻类制品包应符合表11的规定。 

表11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3×10
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1 20 30 GB 4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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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CFU/g（即食藻类干制品）≤ 3×102
 GB 4789.15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 ，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2.4.10熟制坚果及籽类制品包应符合表12的规定。 

表12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
2
 GB 4789.3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霉菌
b  
，CFU/g               ≤ 25 GB 4789.15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 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b仅适用于烘炒工艺加工的熟制坚果及籽类食品。 

2.4.11 即食调味品包应符合表13的规定。 

表13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各组合包单独取样，单独判定。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各独立包单独检测。 

2.5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应符合 JJF 1070 的规定。 

2.6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2.7 标志、标签 

2.7.1 方便米饭预包装食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和GB 28050的规定，可参照附录A进行

标注。 

2.7.2 标签中应注明加热时安全使用的警示用语。 

2.8 其它要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规定，外购料包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规

定，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农药残留限

量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31650的规定。 

3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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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要求、水分【仅限于方便米包】、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净含

量及允许短缺量 。型式检验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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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方便米饭标签标注形式 
A.1  概述 

本附录以示例形式提供了方便米饭预包装部分标签项目的标示形式，标示相应项目时可选用但 

不限于这些形式。 

A.2  包装标签标示形式（示例） 

A.2.1  主要展示版面内容 

名称： 菌菇牛肉煲仔饭 

净含量(或净含量/规格)：265克 【方便米包105克+包装饮用水100克+菌菇牛肉50克+煲仔饭汁10
克】 

A.2.2  其他版面内容 

配料表： 

方便米包： 大米 、食用玉米淀粉 … …
 

包装饮用水： 饮用水。 

菌菇牛肉： 平菇 、牛肉 、饮用水 … … 

煲仔饭汁： 酿造酱油（饮用水 、非转基因脱脂大豆 、小麦 … …） 、饮用水 … … 

制造商： XXX
 

地   址： XXX 

网   址： XXX 

电   话： XXX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XXX 

产品标准号： XXX 

生产日期、批号：XXX (按销售单元形成日期标示或按最早生产的内置小包装单件食品日期标示 

。)  

保质期：  (按最早到期的食品计算保质期。) 如：保质期：9个月或 XX年X月X日之前食用。 

贮存条件： 置于阴凉干燥处， 请勿挤压。 

食用方法： XXX 

营养标签：按GB 28050的规定标示。 

A.3  方便米饭内物料包标签标示应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预包装食品内调料包标签标  

示有 关问题的复函》 （国卫食品标便函〔2014〕227号）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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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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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以自制或外购的方便米包为主要原料，辅以或不辅以自制或外购配料包【方便

菜肴包（熟肉制品包、蔬菜类制品包、食用菌制品包）、调味品包(固态复合调味料、半固态复

合调味料、液态复合调味料中的一种或几种)、包装饮用水包中的一种或几种】、外购调味包（

豆制品包、蛋制品包、动物性水产制品包、即食藻类制品包、熟制坚果及籽类制品包、腌腊肉制

品包中的一种或几种），再配以或不配以加热包，经组合包装而成的方便米饭。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的有关规定，制定本企业标准，作为组织

生产、质量控制和监督检查提供依据。 

本标准中铅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2的规定。 

 

河南莫小仙食品有限公司 


